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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权利人为一己之利，存在对外多重

独占许可的可能，加之知识产权本身所具备

的特殊性和市场信息不对称，往往会引发被

许可人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当你作为商标

独占被许可人突然发现商标注册人又授权你

的竞争对手商标独占使用权，之后，竞争对

手对你发起商标侵权诉讼，你该如何应对？

法院会如何评价商标重复授权行为，如何保

护在先合法被许可人的权益？ 

在上海帕弗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诉毕加

索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艺想文化用

品有限公司商标许可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117 号】判

决中，法院回答了：(i) 在后的商标独占许可

协议是否有效； (ii) 在后的商标独占被许可

人是否有权使用授权商标。本案由隆天合伙

人王小兵律师代理原告，为原告赢得唯一的

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该案因其典型性和重

大指导意义而于近期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2015 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1
。 

 

一一一一、、、、案情简介案情简介案情简介案情简介：：：： 

毕加索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毕加索公司）是涉案商标（ ）的

                                                             
1
 该案也同时入选“2015 年上海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上

海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发布）和“2015 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十大案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权利人。2008 年 9 月，毕加索公司授予上海

帕弗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弗洛

公司）在大陆地区独家使用该争议商标，期

限为 2008 年 9 月至 2013 年 12 月。2010 年 2

月，毕加索公司与帕弗洛公司约定商标使用

许可期限在原基础上延展十年。但是，2012

年 2 月，毕加索公司又与帕弗洛公司的竞争

对手上海艺想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艺想公司，该公司此前因仿冒帕弗洛公司的

产品被判构成不正当竞争）签订《商标使用

许可合同书》，约定艺想公司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间独占使用该商标。艺想公司

获得授权后，针对帕弗洛公司及其经销商发

起了 20 余起商标侵权诉讼，数起商标侵权行

政投诉和刑事举报，涉及全国十几个城市，

给帕弗洛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为对抗艺想公司的商标侵权诉讼和投诉，

帕弗洛公司一方面积极进行应诉工作，同时

立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宣告毕加索公司

与艺想公司之间的商标许可合同无效。帕弗

洛公司向法院起诉称：毕加索公司与艺想公

司均明知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之前的商

标许可关系未终止，又擅自签订系争合同，

使用系争商标，并向工商管理部门投诉帕弗

洛公司侵权、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诉讼，艺

想公司获得商标授权后进行全方位的仿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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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

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请求

法院判令系争合同无效、两被告赔偿帕弗洛

公司损失 100 万元。 

 

二二二二、、、、法院裁决法院裁决法院裁决法院裁决：：：： 

一审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后认为，帕弗洛公司享有系争商标的

独占许可使用权，但系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目的在于获取

涉案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难以认定其有

损害帕弗洛公司合法利益的主观恶意；系争

合同的订立并未违反强制性规定。遂判决驳

回帕弗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认为艺想

公司基于商标许可合同具有独占许可使用权，

对于重复授权行为，帕弗洛公司可以向毕加

索公司主张违约责任。 

二审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毕加索公司与艺想公司签订系争商

标使用许可合同时均知晓帕弗洛公司与毕加

索公司之间存在涉案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关系，

因而艺想公司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虽然难

以认定帕弗洛公司所主张的毕加索公司与艺

想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之行为，但

由于帕弗洛公司在先享有对涉案商标的独占

许可使用权，可以对抗在后的系争商标使用

许可合同关系，故艺想公司不能据此系争合

同获得涉案商标的使用权。二审法院虽认定

系争合同有效，但在判决书中重点对商标重

复授权行为进行了评价，纠正了一审判决的

不足之处，支持帕弗洛公司享有在先的独占

许可使用权，艺想公司不享有对该商标的任

何权利。 

 

三三三三、、、、律师点评律师点评律师点评律师点评：：：： 

本案案情复杂，涉及事实跨度十年之久，

涉案商标的使用权归属涉及国内数十家销售

商的商标侵权认定。该案判决结果为上海法

院四起超长审限案件及全国各地数十起商标

侵权关联案件的审理奠定了基础。本案判决

后，艺想公司在全国各地提起的商标侵权诉

讼案件陆续被判决驳回诉请或裁定撤诉。 

本案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两被

告之间的商标许可合同是否有效；二是艺想

公司是否基于该许可合同获得商标独占许可

使用权。两审法院均认为被告之间的商标许

可合同是有效的，不符合“恶意串通”的情

形，但一审法院却认为艺想公司基于有效的

商标合同而获得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原告

如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以向毕加

索公司主张违约责任。此观点显然错误，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

第一项：“独占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在

约定的期间、地域和以约定的方式，将该注

册商标仅许可一个被许可人使用，商标注册

人依约定不得使用该注册商标。”因此，一件

商标只能有一项独占许可使用权，不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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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项独占许可使用权，一审法院一方面认

为帕弗洛公司对系争商标享有在先的独占许

可使用权，一方面又认为艺想公司基于合同

也获得了独占许可使用权，这与商标许可制

度的基本原理相悖。 

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法院的观点，法院

梳理了当事人之间纷繁复杂的商标许可合同

关系，认定艺想公司明知毕加索公司和帕弗

洛公司未解除在先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

仍和毕加索公司签订系争合同，导致先后两

个独占许可期间存在重叠，其不属于“善意

第三人”，不能依据在后合同获得涉案商标的

使用权。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判决明确在先的

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可以对抗在后非善意的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关系，对于明确商标许可

交易市场规则、营造诚信透明的商标市场环

境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本文不等同于法律意见，如需专项法律意见请咨询我公司专业顾问和律师。我公司电子邮箱为：

ltbj@lungtin.com，该电子邮箱也可在我公司网站 www.lungtin.com 找到。 

 

如需更详细的信息，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王小兵，上海隆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专利代理人：ltbj@lungt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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